
中 山 市 公 安 局

山安指函〔2025〕114号

中山市公安局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
第 2025070号建议答复的函

文丽珍等代表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规范电动自行车道路通行管理的建议》（建

议第 2025070号）收悉，经综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和市交通运输

局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电动自行车管理基本情况

根据《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山市电动自行车综

合治理工作的意见》的要求，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，统筹抓好电

动自行车生产、销售、登记上牌、秩序管理、事故预防和基础设

施建设等闭环管理工作，全面推进我市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。目

前，全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达到 228.8万辆，较 2019年 0.51万

辆相比，大幅增加 447.6倍，较 2024年 199.19万辆相比，上升

了 14.86%，平均每月新增 3至 4万辆。2019年至今，全市交警

部门累计查处电动自行车各类不文明交通违法 235万宗，查扣各

类违法电动自行车 3.6万辆；推动全市设置非机动车道 423.4公

里，较 2022 年以前的 15公里大幅增加 27.2 倍；全市主干道和

中心区域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从不足 40%提升到平均 85%以

上。2024年，全市发生涉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 550宗，死亡 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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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较 2018年 1622宗，死亡 78人相比，大幅减少 1072宗、7

人，下降 66.1%、9%。

（一）加强注册登记服务管理。2019年 6月 20日，中山市

政府颁布实施《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的通告》，从 2019年 6

月 21日起启动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。作为全省电动自行车互联

网登记应用首批试点城市，市公安局迅速制定实施《中山市电动

自行车登记服务站建设标准和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，目前，全市共

设立上牌业务点 343个，其中，车管所业务办理点 5个，注册登

记服务站 58家，互联网登记上牌点 245家，邮政代办点 35个，

上牌网点覆盖全市镇街；同步推行实施邮政代办、“带牌销售”，

鼓励商家推出“以旧换新”等政策和便民措施，极大方便群众办

理登记上牌业务。期间，交警部门对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网开展

实地检查 593次，对 70家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网作出注销代办

资格，6家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网暂停代办资格三个月，4家电

动自行车登记服务网暂停代办资格一个月等决定，全面加强闭环

管理。截至 2025 年 8 月，全市共注册登记电动自行车 228.8 万

辆，注销超标电动自行车 1.2万辆。

（二）加强非机动车道建设。2017 年以来，市公安局积极

协调交通运输、住建等部门，通过调整部分机动车道宽度、改造

绿化带等方式，开辟独立非机动车道 131条合计 423.4公里，有

效改善和提升群市民众出行的舒适度与安全感。积极推动非机动

车道建设 3年行动方案，紧紧围绕“主次干道非机动车道覆盖率

不少于 50%”的工作目标，全力推进全市非机动车道设置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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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交通秩序整治。在全市集中开展了超标电动车整

治、摩电交通秩序整治、“头盔风暴”行动等专项整治行动，2019

年至今，全市交警部门累计查处电动自行车各类交通违法 235万

宗，查扣各类违法电动自行车 3.6万辆，劝导电动自行车佩戴安

全头盔 29.3万宗，教育警告电动自行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163.4

万宗、逆向行驶 29.4万宗，冲红灯 7.2万宗，全市主干道和中心

区域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从不足 40%提升到平均 85%以上。

2024年全市共发生涉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 550宗、死亡 71人，

较 2018年大幅下降 66.1%、9%，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

全。

（四）加强重点群体管理。针对电动自行车群体特点，交警

部门联合交通、邮政、住建等职能部门，研究明确行业主管责任、

捆绑行业管理、征信记录和奖金挂钩等措施，规范全市快递、外

卖、代驾和园林绿化等四类重点人员管理，落实“行业清退”及

“行业禁入”机制，通过行业自律、企业管理和社会监督等多方

面入手，向相关责任部门发出整改通知书、意见函 22份，对其

中 163条涉嫌售卖违标车线索已移交市场监管部门处理，全面加

强行业重点人员管理。

（五）加强宣传教育引导。大力推进交通安全志愿服务行动，

创建由 150名志愿者组成的全市交通安全宣讲大联盟，广泛动员

社会各界参与交通安全宣传、教育、引导等活动。2019年至今，

累计开展电动自行车主题宣传活动 2100余场，案件警示曝光 140

余期，制作主题宣传 350余条、小视频 80余个，走访辖区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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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企业对重点驾驶人开展“盲区”“头盔”等交通安全教育培

训全面覆盖，派发宣传资料 100万余份；深入辖区村口、市场、

商圈（广场）、出租屋、社区等，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戴头盔、

按车道行驶等主题劝导活动；利用双微（微博微信）平台推送信

息 800余条；中山电台每日实时滚动播放路况信息，利用中山电

视新闻发布新闻媒体信息 80余条；通过 12123平台、企信通、

QQ群和微信群发送短信覆盖 500万余人，全市电动自行车群体

文明交通安全守法意识显著提升。

（六）加强部门协调共治。我市全力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关

于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工作部署，交警部门

积极配合由消防牵头的工作专班，围绕生产、销售、使用、停放、

充电、报废等环节，推进落实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监管。针对

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、充电的治理“痛点”，以及车辆违规停放

堵塞“生命通道”的治理难点，积极配合推广运用电动自行车视

频监控识别系统、电动自行车进电梯智能阻止系统、电动自行车

隔离桩等，通过技术手段杜绝电动自行车入楼入户；配合城管部

门开展专项行动 32次，清理违规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 3000余辆。

二、对建议的采纳情况

（一）关于完善交通法规与制度建设方面

部分采纳。电动自行车管理属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的事项范

畴，属于地方立法权限范围。我市公安交警部门已经制定上报立

法需求等，下一步，我市将加强与市人大、省业务部门沟通，按

照省市部署推进我市电动自行车管理立法工作。一是明确处罚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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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方面，吸收接纳。我市交警部门根据省市相关要求，按照“严

管严查、多纠多教、少罚慎扣”和“原则上按照教育纠正、警告、

罚款的顺序梯次递进处理”开展电动自行车执法，通过视图资源

发现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交通违法的分级分类处理。二是探索积

分制度方面。机动车驾驶证的积分制度，有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

行为记分管理办法》（公安部 163号令，修订后 2022年 4月 1日

起实施）、《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》（公安部 172号令，

修订后 2025年 1月 1日起实施）等相关法律法规支撑。按照依

法执法和依法行政要求，我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执法依据现行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和《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

例》组织实施，“对电动自行车参照非机动车管理”，暂无相关的

积分制度管理的条件。

（二）关于优化道路规划与设施建设方面

吸收采纳。一是合理设置非机动车道方面。对新建改造道路：

在图纸审批环节，交警部门均会明确提出建设独立非机动车道意

见，力争道路从设计源头即具备非机动车通行条件，实现机非物

理隔离或清晰路权划分。对存量道路：针对已建成但无非机动车

道或设施不完善的道路，将主动协调交通、住建和城管等部门及

相关镇街，通过路面改造、标线施划、隔离设施增设等方式，逐

步完善非机动车道建设，补齐道路安全短板。在去年全市建设非

机动车道 91条（110公里）的基础上，2025年上半年全市再增

设 17条非机动车道，其中城区 8条。二是改善交通设施方面。

交警部门将继续开展针对性排查，结合重点隐患道路治理和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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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防举措，通过合理划分车道，增设完善隔离分道设施，对规范

非机动车通行秩序进行有效治理，确保交通参与者路权清晰，交

警部门也将对城区交通设施加大巡查维护力度，保证设施的完整

性和有效性。

（三）关于加强执法监管力度方面

吸收采纳。交警部门在全市集中开展超标电动车整治、摩电

交通秩序整治、“头盔风暴”行动等专项整治行动的基础上，开

展百日行动和秋冬攻坚，会同多部门开展交通整治，投入大量警

力和精力，针对早晚高峰、交通流量大的路段和路口，加强电动

自行车通行秩序管理。同时，按照电动自行车执法新模式，推进

电动自行车交通综合治理，系统开展电动自行车秩序管理、违法

劝导和宣传教育等专项行动，探索推广电动自行车“非转现”执

法新模式，从严查处不戴头盔、争道抢道、随意穿插、冲红灯、

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，不断规范电动自行车交通秩序。

（四）关于强化宣传教育与引导方面

一是安全教育方面，吸收采纳。针对电动自行车驾驶员，我

们长期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，把宣传教

育摆在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工作的突出位置，在人员、经费等方

面充分保障到位，广泛开展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宣传教育工作，

通过上门走访、召开交通安全讲座、路面派发宣传单张、微信微

博短信推送等方式，重点加大对电动自行车管理政策法规、管理

规定及相关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，提醒其遵守交通法规，安全文

明出行。同时，在全市登记服务点，交警部门对新购买电动自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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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的登记用户，制定出台《电动自行车辅助查验一致性确认书》

《电动自行车销售一致性承诺书》和《购买合标电动自行车告知

书》，进一步明确所有人在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业务时的责任和

义务。并在登记点上墙《电动自行车登记四不准》《电动自行车

登记一告知》和《电动自行车行驶管理规范》等宣传，加强所有

人的教育培训。二是志愿者劝导活动方面，部分吸收采纳。按照

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》和省部有关文件精神，交

警部门对交通劝导工作机制进行调整，不强制要求在路口、路段

开展劝导活动，主要以护学岗和交通疏导岗为主开展劝导活动。

（五）关于推动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方面

一是企业责任，吸收采纳。按照《广东省电动自行车安全全

链条管理实施办法》和《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山市

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中府办

函〔2024〕45号)等工作部署，全市各部门各单位和企业进一步

加强电动自行车安全全链条管理，推动生产、销售、上牌使用、

停放、充电、报废回收等单位严格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，构建

形成一套城乡全覆盖、环节全闭环、部门全联动、群众全参与的

常态化电动自行车全链条管理机制。相关单位将深入督促相关经

营主体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，加大执法力度，依法严厉打击电

动自行车相关环节各类重点违法行为，加强信息宣传和政策法规

宣贯。二是社会监督方面，部分吸收采纳。按照公安部相关要求，

道路违法举报奖励制度的建立需通过规范性文件开展实施，目前

我市尚无相关电动自行车举报奖励办法。对举报群众的电动自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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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道路交通违法，交警部门将按照道路交通违法举报相应要求开

展处理。

（六）关于推行摩托车普及方面

暂未采纳。根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八条，“国家对机动

车实行登记制度。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，方可

上道路行驶”。按照《中山市摩托车总量控制办法》（中府办〔1999〕

106 号）规定，“中山市从 1999 年 11月 1 日起，暂停办理摩托

车入户手续”，目前，我市继续实施“摩托车总量控制”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您对公安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
中山市公安局

2025 年 9月 23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苏龙泉，13590899317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

市交通运输局。


